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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家庭締造人類大家庭的和平

 世人渴望和平，迫切地需要和平。然而戰爭、衝突、日漸增多的暴力，社會的不安以及地區性的貧窮，使無辜的受害者不斷增加，也造成人與人、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分裂。有時和平似乎是永遠不能達到的目標！「和平」唯有在人們的團結一致，同甘共苦，彼此相愛中才能到來，但是在一個充滿了漠不關心，有時甚至還攙雜著「恨」的氣氛下，我們怎能寄望和平曙光的來臨呢？

 我們千萬不要灰心沮喪。無論如何，我們的確知道和平是可能的，因為和平屬於天主原有的計劃中。天主願意我們人類生活在詳和安寧之中；為此祂照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人類，這樣，在人的根本天性中已奠立下和平的基礎。天主的肖象不但在個人身上逐漸顯現，而且也在一男一女藉著愛的結合所特有的共融中彰顯。這種共融使得二人成為「一體」（創二：24）。經上記載：「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：造了一男一女」（創一：27）。天主交付給這一男一女的獨特團體一項使命，就是建立一個家庭來孕育生命，並養育這生命。這個二人團體因此對於照管天主的創世工程有決定性的貢獻，並為人類的未來延續生命。

 這個初始的和諧會因罪惡而遭受傷害，可是天主的原始計畫仍然存在。因此家庭仍舊是社會真正的基礎（註1），依世界人權宣言的說法，家庭則是構成了社會「天生及基本的核心」（註2）。因為家庭對維護及促進和平的貢獻是如此重要，今年又值國際家庭年，所以我願在今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內，反省家庭與和平的密切關係。我堅信這次的國際家庭年為我們是個好機會，聯合所有希望追求真正和平的人士（無論是教會、宗教團體、各國政府、國際性機構等）、共同研究，應如何幫助家庭去圓滿完成它無可取代的，建立和平的任務。




二、家庭：一個充滿生命和愛的團體

 「家庭」身為最基本、也最重要的教育團體，它是傳遞宗教及文化價值觀，以幫助人們認同自己身份的最好工具。家庭建立在「愛」的基礎上，並蒙受「孕育生命」的恩賜，因此家庭本身就包含著社會的未來。家庭最特殊的任務就是積極有效地為未來世界的和平貢獻心力。為達到以上這個目的，首先要以夫婦的互愛來開始，因著婚姻的結合，他們進入應有的圓滿生活共融；如果是基督徒夫婦，婚姻被提升為聖事，夫婦的共融更是一種神聖的任務。再來則是要透過父母的努力，適當地做好一個教育者的角色，盡心教養子女，使子女能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及和平的價值。但為人父母者不能只止於「言教」，更要以身作則地實行「身教」：在家庭生活中實踐那無私的愛，也就是接納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，把他們的需要當成自己的需要，也讓他們分享自己的福祉。家庭中的美德，是基於對人類生命和尊嚴的極端尊重，並在了解、耐心、互相鼓勵和寬恕下實踐。這樣的美德讓人們在家庭中體驗到和平，並成為他們最早、也最基本的體驗。

 沒有這種相親相愛的關係、離開了互助團結的環境，人的生命就毫無意義。「如果沒有將愛啟示給他…如果他經驗不到愛，並能去愛，他就繼續停留為一個不能了解自己的人，人的生命也就毫無意義」(註3)。這個「愛」並不是漂浮短暫的激情，而是一種強烈持久的道德力量，為他人的幸福著想，甚至願自我犧牲。此外，真正的愛也常與正義通行，而正義是為達到和平所不可缺少的。真正的愛，會向困境中的人伸出關懷的援手：例如那些沒有家的人、缺少指引和親情的孩子、孤獨寂寞及被遺棄的人等等。

 能在生活中實踐這種愛─即使實踐得並不徹底─並慷慨地接納社會中其他人的家庭，就是人類和平遠景的首要締造者。缺少愛的社會，是不可能享有和平的。




三、家庭：缺少和平的受害者

 但可悲的是，許多家庭不但未能實踐原始的和平使命，反而讓家庭成為衝突和苦惱的場所，家庭在社會的多種暴力下成了毫無防衛能力的受害者。在家庭內，我們常見到家人之間的緊張關係。這往往是由於工作的壓力，使夫婦疏遠，更沒有餘力為促進家庭和諧而努力；或者由於失業或工作不

穩定，使他們沒有安全感，整日為生活擔心。此外還有因為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而造成的行為模式，也引起家庭中的緊張，因為這類行為模式驅使家人只知追求個人的滿足，而不重視美滿幸福的家庭生活。父母經常爭吵、不願生兒育女，以及拋棄或虐待兒童等，也都是家庭和平瀕臨嚴重危機的癥狀；父母分居，不但可悲，也不能解決問題，而動輒訴諸離婚─當前社會的「瘟疫」─就更非解決問題之道了（註4）。

 同樣，世界上有許多地區，整個國家都陷於一波波的流血衝突中，而家庭則往往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：他們或是被迫失去家中唯一的、至少也是主要的家計維持者，或是被迫離鄉背井，逃難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；不論是那一種情形，他們都要遭受不幸，生命安全飽受威脅。說到這裡，我們不得不想到波斯尼亞‧黑賽哥維納如今仍在持續的種族間的流血衝突。在世界各地屢見不鮮的戰爭衝突中，這不過只是一個例子而已！

 面對如此悽慘的情況，社會往往顯得無能為力，甚至更違背良心地根本漠不關心。那些曾經受到戰爭之害的人，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需要，與他們對食物和住所的需要，同樣的嚴重和迫切。因此我們需要成立專門機構，以便積極地支援那些突遭不幸的家庭，使他們在不幸中，不致沮喪、也不致迷心於報復，而能滿懷寬恕與和好的精神。但遺憾的是，這樣的跡象往往不容易看到！




四

 我們更不可忘記，戰爭與暴力不但是一種分裂的力量，會削弱及破壞家庭的結構，對於人的心靈更會造成惡性影響，就是直接、間接地讓人們接受與「和平」完全相反的行為模式。關於這點，我們必須沉痛地指出一個可悲的事實：近來，愈來愈多的青年男女、甚至兒童，都直接參加了武裝衝突。他們被迫加入武裝自衛隊，為了自己也不了解的原因而作戰。在另一些情況下，他們被捲入了真正的「暴力文化」，視生命如草芥、殺人為兒戲。因此為了全社會的利益，我們應該確使年輕人放棄暴力，走上和平之路，但先決條件是必須先要有「誠心投入締造和平」的人們，來耐心地教育年輕人。

 說到這裡，我不能不提到社會上另一項阻礙和平的嚴重障礙：很多，太多的兒童失去了家庭的溫暖。有的家庭名存實亡，父母被其他事佔去太多時間，任孩子自生自滅。有的則是家庭根本不存在，因此成千上萬的兒童沒有家，只好流落街頭，除了自己以外，沒有旁人可以依靠。有些流浪街頭的孩子悲慘地去世，另外有些則被誘誤入吸毒─甚至販毒─及從娼之歧途，終至難免落入犯罪組織之手。此種可恥卻普遍的情況實在不容忽視！社會的未來已岌岌可危。一個社會如果排斥兒童，或把兒童逼到社會的邊緣，或讓他們陷於絕境，這個社會永遠不能享有和平。

 為了能指望有一個和平的未來，每一個兒童都應該體驗受人關懷的溫暖，也應享有穩定持久的愛；而不是被遺棄、被剝削。雖然政府因為可以提供許多管道和機構，而在這方面大有可為，但是家庭能提供的安全感和信賴感，卻是無可替代的。家庭可幫助兒童以寧靜的態度展期未來，也能幫助兒童作好準備，長大後才能積極地獻身於社會的進步。兒童是世界未來的主人翁；他們需要體驗到究竟和平是什麼，才能締造一個充滿和平的未來。




五、家庭是和平的締造者

 為永久維持世界的和平秩序，我們需要能表達和鞏固和平價值的團體。而最能直接回應人類天性的團體就是家庭。只有家庭可確保社會的延續和社會的將來。因此透過在家庭內所表達和傳遞的價值觀，並透過家庭每一成員對社會生活的參與，家庭就受召為和平的有力締造者。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核心，因此家庭有權利得到國家的全面支持，以圓滿實踐家庭的特殊使命。因此國家的法律，應該以促進家庭的幸福、幫助家庭實現固有的責任為導向。在考慮到如今男女結合中與日俱增的壓力，以及結合的法律效力時，我們注意到，如今男女結合的形式，不論從其本質、或是從其有意不具永久性來看，都絕對無法表達婚姻的意義，和保證家的幸福

；因此鼓勵和保護真正的家庭制度，尊重家庭原有的結構，也尊重家庭固有且不可剝奪的權利，就是國家的責任（註5）。在這些權利中，最基本的權利就是父母有權根據他們的道德和宗教信念，以及經過了適當培育的良心，自由且負責任地決定何時要有小孩，並以符合他們信念的方式來教育這孩子。

 國家還有一項重要的使命，就是提供適當的環境，使家庭能在符合人性尊嚴的情況下，提供家庭的基本需要。在我們這個時代，貧窮─尤其是赤貧─嚴重影響太多的家庭，而赤貧對社會的安定、對人類的發展、對和平，都是長久的威脅。有些年輕男女由於沒有錢，而耽擱了成家，甚至根本無法成家，至於貧困的家庭，則無法全面地參與社會生活，或是被逼到社會的邊緣。

 但是國家的責任絕不能做為個別公民逃避自己責任的藉口。真正能解決社會上這些嚴重問題的方法，要靠每一個人同心合力地團結起來。事實上，在打擊著家庭和個人的貧窮問題未得到適當的解決之前，誰也不能安心地生活。貧窮永遠威脅著社會的安定、經濟的發展，最後也會威脅人類的和平。只要個人和家庭一天必須為自己的生存而掙扎，社會就一天得不到和平。




六、家庭為和平服務

 現在我願直接對家庭發言，特別是對基督徒家庭。

 我在《家庭》宗座勸諭中寫道：「家庭，你就必須『是』一個家庭！」（註6）家庭要成為「夫妻生活及恩愛的密切結合」（註7），接受天主的召叫，付出愛心、延續生命！

 家庭，你有一項最重要的使命：為建立和平而貢獻心力，這是為尊重人的生命以及為了人類的發展所不可或缺的（註8）。要明白和平決非一勞永逸之事（註9），你們必須永不倦怠地追求和平！耶穌藉著死於十字架上，給人類留下他的平安，並向我們保證他會永遠與我們同在（註10）。你們要祈求和平，為和平的到來而祈禱、努力！

 各位為人父母者，你們負有教養兒女之責，要使他們成為愛好和平的人：因此你們首先要成為和平的工作者。

 各位為人子女者，你們滿懷青年人的熱情，憧憬著未來；你們充滿希望和夢想，珍惜天主賜給你們的家庭；要按照天主到時後會給你們的特別召叫來建立家庭、促進家庭的幸福。現在你們要為負起這責任做準備。要培養對「善」的渴望，並時時以和平為念。

 各位祖父母，你們與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一樣，身為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特殊而可貴的環節，你們要不吝貢獻你們的經驗和你們的見證，才能讓這個充滿和平的「現在」銜接著「過去」與「未來」。

 家庭，請同心合意地充分貫徹你們的使命！

 最後，我們怎能忘記那許多因為不同的原因，而感覺到自己沒有家的人？對他們，我願意說，他們也有一個家，教會就是每一個人的家、每一個人的家庭（註11）。她敞開大門，歡迎每一個孤單或被遺棄的人；不論他們的年齡，他們有那些渴望、困難或希望，在他們身上，教會看到了受特別寵愛的天主子女。

 願每一個家庭都能生活在平安之中，以期由每一個家庭所發出的平安，能傳播到整個人類大家庭中！

 值此國際家庭年的開始，這就是我藉著基督之母和教會之母聖母瑪利亞的轉禱，向「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祂而得名」（弗三：15）的天父所獻上的祈禱。




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八日發自梵蒂岡

教宗若望保祿二世







註解：

1. 梵二大公會議，《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》，52。

2. 參閱《人權宣言》第16號，第3節。

3. 參閱《人類救主》通諭，10。

4. 參閱《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》，47。

5. 參閱教廷向所有家庭在今日世界使命有興趣的個人

 、機構以及有關當局所提出的《家庭權利憲章》

 （1983年10月22日）。

6. 《家庭》宗座勸諭，17。

7. 參閱《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》，48。

8. 參閱《天主教教理》，第2304條。

9. 參閱《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》，78。

10. 參閱若十四：27；若二十：19—20；瑪二十八：20。

11.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《家庭》宗座勸諭，8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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